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贝肯能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付娆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平安大道2500-1
号

0990-6918160

furao@beike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蒋莉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平安大道2500-1
号

0990-6918160

jiangli@beiken.com

00282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64,519,253.16

13,821,007.77

4,088,111.94

-49,861,371.75

0.07

0.07

2.03%

本报告期末

1,868,975,575.94

691,188,109.42

上年同期

368,269,372.07

10,364,362.34

10,892,779.89

-85,462,490.47

0.05

0.05

1.75%

上年度末

1,805,283,790.33

672,270,658.3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6.14%

33.35%

-62.47%

41.66%

40.00%

40.00%

0.2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3.53%

2.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陈平贵

吴云义

白黎年

张志强

袁遵虎

黄倩

MOR -
GANSTANL

EY &
CO. INTER-
NATI ONAL
PLC.

蒋莉

裴成民

UBS AG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50,592

持股比例

13.87%

2.81%

1.39%

1.07%

0.99%

0.90%

0.83%

0.67%

0.62%

0.56%

无

无

持股数量

27,885,918

5,648,900

2,800,000

2,145,300

1,980,000

1,809,690

1,669,938

1,346,125

1,245,000

1,123,0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4,266,750

1,805,250

1,346,125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并
经2025年7月4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
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方式，在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陈东先生，发行对象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6.59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54,000,000股（含本数），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6.87%，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2025年7月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2、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

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方式，在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陈东先生，发行对象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2025年7月8日，公司完成2024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50元现金红利（人民币，含税）。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对发行价格做出相应调整，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6.59元/股调整为 6.54元/股。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54,000,000股（含本数），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6.87%，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3、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转
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孙公司新疆贝肯化学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前海狮岭新能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智索能源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狮岭环保17%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本850万元，实缴出资307.704837万元），以人民币1,163.1579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前海狮岭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狮岭环保2%股权（对应认
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出资36.200569万元），以人民币136.842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
市前海智索能源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易完成后，贝肯化学持有狮岭环保1%的股权，具体
情况以各方签署的协议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孙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7）。4、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引恒科技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以增资扩股方
式引入新投资者宁波达峰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科贝极源自有资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极储能源（上海）有限公司、北京言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源林自有资
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述各投资者拟合计出资人民币489.68万元，认缴引恒科技本次
新增注册资本480万元。公司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引恒科技注
册资本将由 500万元增加至 980万元，公司持有引恒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 100.00%下降至51.02%，引恒科技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更。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2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8

月26日上午10:3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2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正式文本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唐恺先生主持，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3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收到新疆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陈平贵采取出具警示函监
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22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陈平贵：
经查，2025年6月6日，你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贝肯能源（股票代码：002828）股份198万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9851%，持股比例由15.1651%降低至14.18%，未在持股比例降低至15%
时停止买卖股份。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2025修正）》（证监会令第227号）第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修
正）》（证监会令第227号）第七十五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
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应当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
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并于收到此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是针对公司控股股东作出，公司将敦促控股股东在期限内向新疆证监

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进一步提升规范意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切实勤勉尽责，积极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新疆证监局《关于对陈平贵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5]22号）
特此公告。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一、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本半年度报告所载的会计资料未经审计。1.4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24元人民币（含税），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2.1 公司简介
A股股票简称

A股股票代码

上市证券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H股股票代码

上市证券交易所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办公地址

海螺水泥

600585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螺水泥

00914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虞水

86 553 8398976

86 553 8398931

dms@chinaconch.com

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39号

证券事务代表

汪满波

86 553 8398911

86 553 8398931

dms@chinaconch.com

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39号

2.2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5年6月30日
（千元）

（未经审计）

253,139,538

189,088,904

2025年1-6月
（千元）

（未经审计）

8,286,544

41,291,785

4,367,868

4,198,097

2.30

0.83

0.83

2024年12月31日
（千元）

254,635,244

187,940,359

2024年1-6月
（千元）

（未经审计）

6,870,679

45,565,622

3,325,646

3,184,884

1.79

0.63

0.6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59

0.6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61

-9.38

31.34

31.81

上升0.51个
百分点

31.36

31.3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本公司登记股东总数为 224,128户，其中H股登记股东为 118户。

报告期末，本公司前十名登记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如下：

登记股东名称

1、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附注1）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附注2）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7、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报告期内
增减（股）

-

84,500

19,139,448

-43,487,396

-

43,487,396

1,299,216

1,897,030

3,358,361

1,265,000

报告期末
持股数
（股）

1,928,870,014

1,298,056,090

193,124,391

115,218,918

68,767,400

52,399,296

42,769,827

30,481,214

22,351,448

19,264,340

持股比
例

(%)

36.40

24.49

3.64

2.17

1.30

0.99

0.81

0.58

0.42

0.36

股份

类别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质押、标记
或冻结

状态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数 量
（股）

-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附注：
（1）报告期内，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其所持有的

股份不存在质押、标记、冻结或托管的情况。
（2）截至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298,056,090股H股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49%，占本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的99.88%，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所
持有。

（3）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就董事会所知，上述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5）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情况未在上表中列示。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22,242,535股A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0.42%。
2.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债券名称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
据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二期绿色中期票
据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安徽海螺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
据

安徽海螺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
据

简称

24海螺水泥
MTN001
（绿色）

24海螺水泥 MTN002
（绿色）

24海螺水泥MTN003

24海螺水泥MTN004

24海螺环保GN001

25海螺环保GN001

代码

102481853

102481812

102484129

102484128

132480069

132580034

发行日

2024.4.26

2024.4.25

2024.9.12

2024.9.12

2024.8.5

2025.4.23

到期日

2027.4.29

2027.4.29

2029.9.18

2029.9.18

2029.8.7

2028.4.25

债券
余额

（亿元）

15

15

35

35

15

10

利率
（%）

2.20

2.20

2.12

2.10

2.13

1.80

反映本公司偿债能力的指标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主要指标

2025年
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52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31日

21.31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7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主要由于负债总额减少所致

变动原因

EBITDA利息
保障倍数

28.31 19.89 42.31
主要由于利润总额同比上升及利息
支出同比下降所致

三、重要事项
公司根据重要性原则，对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的说明□适用 √不适用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85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公告编号：临2025-2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杨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及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均为：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赞成票9票，
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2025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半年度业

绩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阅并同意提呈董事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本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分别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编制的未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阅并同意提呈董事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本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发布的[2025]

第25号临时公告）
经本公司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派发2025年

度中期股息每股0.24元（含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A股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按照截至本
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5,299,302,57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22,242,535股A股
股份计算，2025年度中期股息派发总额为126,649万元（含税），占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
年半年度合并报表（未经审计）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29%。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对以下11项治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制度名称

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份管理办法

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关于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的办法

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办法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海螺水泥 股票代码：600585 公告编号：临2025-25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为基数，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
公告具体调整情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由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一、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截至2025年6月30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40,386,771,536元。经董事会决议，公
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
总股本5,299,302,57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2,242,535股A股股份，实际可参与
利润分配的股数为5,277,060,04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1,266,494,410.56
元（含税），占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股东会授权情况2025年5月29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并实施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在满足中期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且现金分红总金额不高于当期合并报表（按中国会计准
则）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本方案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

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585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宁波富达

股票代码

600724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琛炜

0574-87647859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68号城投大厦
26层

fuda@fuda.com

证券事务代表

徐鼎

0574-87647859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68号城投大厦
26层

xd@fud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3,993,296,770.98

2,799,606,516.01

本报告期

743,517,775.62

148,103,926.44

115,935,765.25

98,639,604.24

143,813,951.20

3.9384

0.0802

0.0802

上年度末

4,209,179,911.88

2,885,727,964.24

上年同期

900,783,923.41

153,590,118.06

118,044,727.64

103,373,061.67

84,908,069.97

3.9988

0.0817

0.081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5.13

-2.9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7.46

-3.57

-1.79

-4.58

69.38

减少0.0604个百分点

-1.84

-1.8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张志汉

张静

潘安平

汪义章

沈盛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71.95

5.00

1.39

0.46

0.27

0.23

0.18

0.13

0.13

0.12

1、上述股东中，宁波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前九名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其余前九名股东，本公司未知悉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1,039,886,401

72,262,054

20,103,747

6,585,400

3,924,730

3,299,061

2,596,000

1,873,700

1,850,000

1,684,300

29,946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2025-028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十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于2025年8月26日以现

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有关
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5人现场出席，2人通讯出席。本次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与会全体董事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全体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陈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附件：陈光先生简历
陈光：男，中国国籍，1975年6月出生。毕业于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全日制本科学历，学士

学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宁波市蓝光燃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施工管理
员、工程部副主任、质检部主任；宁波城光天然气有限公司工程二部副部长；宁波兴光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管网管理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党委委员、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宁波华润兴光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纪委书记。现任宁波富达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陈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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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2018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已将公
司持有的住宅房地产板块的股权和债权以公开方式出让，公司不再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
务。目前公司从事的业务为商业地产和水泥建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
公司现将2025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商业地产：2025年1-6月，公司出租房地产楼面面积16.22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15.18万平方米、工
业厂房 1.02万平方米、住宅 0.02万平方米），取得租金总收入 18,263.58万元（商业综合体 18,216.93万元、工业厂房44.31万元、住宅2.34万元）。

以上数据为阶段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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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被担保人名称：宁波舜江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江公司”）●担保人名称：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波富达”）●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舜江公司提供担保24,000万
元。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富达累计为舜江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4,000万元，宁波科环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环公司”）累计为舜江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7,881万元，合计为舜
江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41,881万元，本次担保前实际担保余额17,881万元。●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是。●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情况如下：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49,000万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0.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
担保的余额17,881万元。●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本次公司为舜江公司提供24,000万元保证担保的事项在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的授权额度内。●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舜江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2025年3月26日，公司十一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2025年5月19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议案，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2025年度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22亿元。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科环公司为舜江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3.22亿元，因科环公司已无实际经营，上述
担保余额中的2.40亿元额度，将根据银行信贷政策要求逐步转由宁波富达提供担保，剩余0.82
亿元担保额度系长期项目贷款发生的担保，继续由科环公司提供担保。此外，宁波富达对舜江
公司新增 2.00亿元担保额度，宁波富达及科环公司预计合计对舜江公司担保额度 5.22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本公司2025-004、007、021号公告。2025年 8月 26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区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①宁波银行向舜江公
司提供的最高额不超过6,000万元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为②光大银行向舜江公司提供的最高
额不超过8,000万元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为③中信银行向舜江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不超过10,
000万元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具体详见下文“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公司本次为舜江公司
提供24,000万元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前科环公司为舜江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7,881万元，本
次担保后宁波富达及科环公司为舜江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41,88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10,
319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十一届十二次董事会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舜江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宁波舜江水泥有限公司

91330281MA2GRGRN6X

2019年6月27日

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曹路17号

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曹路17号

俞枢根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00亿元

水泥粉磨加工，水泥、建材的销售，水泥制品、矿粉、粉煤灰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舜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52,497.03

43,687.38

8,809.65

83.2%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6,463.20

-1,798.11

-1,773.8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7,515.77

46,432.26

11,083.51

80.7%

2024年度（经审计）

57,239.95

730.18

564.22

（三）被担保人舜江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与宁波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1、保证人：宁波富达2、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区支行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6,000万元5、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

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6、保证期间：2025年8月26日-2030年8月26日期间宁波银行与舜江公司所签署的形成
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提前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两年，
即自舜江公司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与光大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1、保证人：宁波富达2、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8,000万元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6、保证期间：光大银行与舜江公司所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
依约提前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即自舜江公司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
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综合授
信协议》额度使用有效期为2025年8月26日至2027年2月25日。

（三）与中信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1、保证人：宁波富达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10,000万元5、担保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6、保证期间：2025年8月26日-2030年8月26日期间中信银行与舜江公司所签署的形成
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
自舜江公司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反担保情况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借款，以该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

所持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的形式提供反担保。舜江公司其他股东已与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
同》，将其持有的舜江公司21%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以此形式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本次担保由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舜江公司提供，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舜江公司生产经营

及熟料采购等资金需求，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公司对舜江公司重大事
项决策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虽然舜江公司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综合考虑其当前的经营状况、资金需求以及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的风险可控，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将在担保期限内持续关注被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审慎判断担保事项是否存在逾期的
风险，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事

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

13,000.00

占净资产比例

4.50%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小计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小计

2024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新平瀛洲水泥有限公司

宁波舜江水泥有限公司

宁波舜江水泥有限公司

12,000.00

24,000.00

49,000.00

17,881.00

17,881.00

288,572.80

4.16%

8.32%

16.98%

6.20%

6.20%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49,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98%；控股子
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0%；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
余额17,881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20%。

公司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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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6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张

怡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张怡女士因年龄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张怡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怡

离任职务

副总裁

离任时间

2025 年 8 月 26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 年 4 月 25
日

离任原因

年龄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如
适用）

/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张怡女

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其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怡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张怡女士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张怡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
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
的议案》，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宁波富达十一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25-028)。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2025-03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fuda@fuda.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
量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裁：赵勇先生
独立董事：邱妘女士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张琛炜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9月 24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fuda@fud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4-87647859
邮箱：fuda@fud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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